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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for All全民運動 

第 69屆體育節 - 龍舟比賽 

賽事通告 

公布日期：2026年 2月 20日 

比賽日期 ： 2026年 4月 19日 (星期日) 

比賽時間 ： 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 

比賽地點 ： 新界沙田石門安景街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石門訓練中心 

   

比賽項目 

小龍（12人） 

費用（港幣） 

名額（隊） 賽程（米） 

公開錦標賽 24 

200  

2026-27年度屬會會員 

每隊$1,200 

 

非屬會會員 

每隊$1,800 

混合錦標賽 24 

女子錦標賽 12 

先進甲組公開錦標賽 12 

先進乙組公開錦標賽 6 

先進丙組公開錦標賽 6 

青年錦標賽 (U24) 6 2026-27年度屬會會員 

每隊$1,000 

 

非屬會會員 

每隊$1,500 

大專公開錦標賽 12 

大專女子錦標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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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參賽資格 

所有運動員 

⚫ 能夠只穿著輕便衣服游泳最少 50米； 
⚫ 年齡必須為 12歲或以上（以 2026年 4月 19日計當日滿 12歲或以上）；

及 
⚫ 所有運動員必須為有效之個人會員。 
⚫ 18歲或以下（以 2026年 4月 19日計當日為 18歲或以下）參加者必須

穿著個人助浮設備（PFD）作賽。 

公開錦標賽 ⚫ 性別不限。 

混合錦標賽 ⚫ 最少 4 名，最多只可達 5 名同性別划手，鼓手及舵手性別不限。 

女子錦標賽 ⚫ 所有划手，舵手及鼓手必須為女性。 

先進甲組公開錦標賽 

⚫ 所有划手年齡必須在 40歲或以上（以 2026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計），鼓手及舵手不在此限。 

⚫ 性別不限。 

先進乙組公開錦標賽 

⚫ 所有划手年齡必須在 50歲或以上（以 2026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計），鼓手及舵手不在此限。 

⚫ 性別不限。 

先進丙組公開錦標賽 

⚫ 所有划手年齡必須在 60歲或以上（以 2026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計），鼓手及舵手不在此限。 

⚫ 性別不限。 

青年錦標賽（U24） 

⚫ 所有划手年齡必須在 24歲或以下（為 2002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鼓
手及舵手不在此限。 

⚫ 性別不限。 

大專公開錦標賽 

⚫ 所有划手在報名時必須為參賽大專的學生最少就讀一個月或於本學年

畢業不超過三個月，鼓手及舵手不在此限。 
⚫ 必須將學生證副本電郵到總會秘書處存檔。 
⚫ 所有運動員性別不限。 

大專女子錦標賽 

⚫ 所有划手在報名時必須為參賽大專的學生最少就讀一個月或於本學年

畢業不超過三個月，鼓手及舵手不在此限。 
⚫ 必須將學生證副本電郵到總會秘書處存檔。 
⚫ 所有划手及鼓手必須為女性，舵手性別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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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報名程序 
2月 20日 （星期五）至 
3月 26日 （星期四） 

 

各領隊需：  

1. 登入網址：https://hkcdba.azurewebsites.net/login 
2. 註冊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系統帳戶； 
3. 建立隊伍並成為領隊； 

4. 於首頁的賽事時間表中報名參加各個比賽項目； 

名額有限，所有項目將根據報名時間以先到先得方式決定次序，逾時報名恕

不受理。(報名接納與否，視乎參加隊伍數目而定。)  

 
第二階段報名程序 
3月 27日（星期五） 至 
4月 10日（星期五） 

 

1. 各隊員須註冊成為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2026 - 27年度個人會員； 
2. 並於比賽當日由領隊帶領運動員展示有效個人會員證即可完成檢錄，
無須提早填寫運動員名單； 

3. 最後，由各領隊經信用卡繳付或本地銀行轉帳繳付所有比賽的報名費
用，完成整個報名程序。 

 

4月 15日 (星期三) 
晚上 7時 30分 

 

線道抽籤 及 領隊會議  
抽籤結果將於當晚在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網站公布。而領隊會議將概述競賽條例

及規則、賽事形式及各項比賽安排。  

領隊會議將不獲另行通知，請所有隊伍領隊務必出席。 

地點：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秘書處 

地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2號泰力工業中心 15樓 9室 

注意：所有隊伍（無論有否出席領隊會議），其必須遵守在領隊會議上公布及

決定之一切事項，不得異議。 

獎項 ： 所有錦標賽、甲組及乙組決賽 - 冠、亞、季軍可獲獎座乙個及18面獎牌。 

器材 ： 總會提供所有器材； 
運動員可自備划槳，但必須合乎「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本地修訂競賽條例及比賽

規則」5.2項規定；總會將會免費提供 200件個人助浮設備（PFD），隊伍無須
預先登記使用；尺寸及數量有限，將即場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 
運動員可自備個人助浮設備作賽，不接受「充氣式」個人助浮設備。 

競賽條例及比賽規

則 

： 根據「本賽事附例」，最新版本之「國際龍舟聯合會競賽條例及比賽規則」及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本地修訂競賽條例及比賽規則」執行。詳情請參閱有關賽

事規則。 

賽員休息區帳篷安

排 

： 各參賽隊伍可於 3月 27日前申請租用帳篷，每個帳篷租借費用為港幣 500元

正，請將轉帳紀錄電郵予秘書處確認。 

限期後申請租用帳篷的隊伍，每個帳篷租借費用為港幣 500 元正（需自行安

裝、清拆帳篷），另外同時需支付港幣 600元正按金。 

https://hkcdba.azurewebsites.net/login
https://hkcdba.org/rules_of_racing
https://hkcdba.org/rules_of_racing


  

  

 

Sport for All全民運動 

由於帳篷數量有限，以先到先得形式安排，視乎實際搭建情況，帳篷數量可能

有所變更，位置將於稍後公布。此外，帳篷一經預訂及付款，如欲取消租用帳

篷，租金將不獲退回，敬請留意。 

(帳篷租用金需以劃線支票遞交，抬頭為「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維護國家安全 ： 參加者不得進行或企圖進行任何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及《香港國安法》

的行為。參加者行為不得不利國家安全。對於作出任何行為、行徑、或展示任

何標誌、標語或橫幅惹起公眾憂慮或中國香港龍舟總會視為不宜參加之任何參

加者，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有權禁止其參加／繼續參與活動。 

 

海上安全(酒精及

藥物)條例 (香港

法例第 649章) 

 

 

： 

 

 

 

 

 

 

 

 

 

 

 

所有參加者須遵守規管香港水域內的海上醉駕和藥駕的相關法例，包括： 

(1) 任何人在其正受酒精影響程度達到沒有能力妥當控制某在航船隻時，不得

操作該船隻。 

(2) 任何人在其正受酒精影響程度達到沒有能力於某在航船隻上妥當履行任

何指定職責時，不得 於該船隻上履行該指定職責。 

(3) 任何人違反第  (1)或 (2)款，即屬犯罪 

a) 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i. 如該人從來沒有就任何第 2 部罪行被定罪(不論是循簡易程序定

罪或循公訴程序定罪) -可處第 3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或 

ii. 如屬其他情況 - 可處第 4級罰款及監禁 12個月；或 

b)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 可處第 4級罰款及監禁 3年。 

(4) 如法庭或裁判官按照第(3)款裁定某人犯了罪行，則法庭或裁判官須作出以

下命令 

a) 如該人從來沒有就任何第 2 部罪行被定罪——命令取消該人的資格至

少 2年；或 

b) 如屬其他情況 - 命令取消該人的資格至少 5年。 

 
惡劣天氣之特別安

排 

： • 如遇比賽當天上午七時正，天文台宣布三號風球或以上、紅色或黑色暴雨警
告等訊號生效，所有賽事將會取消，所有參賽費用及行政費恕不退還。 

• 如遇雷暴警告、一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各隊伍仍需依時報到。
賽事舉行與否，均以總會作最終決定及安排，所有參賽隊伍必須遵從有關安

排。所有參賽費用及行政費恕不退還。 
• 基於安全理由，在賽事中途遇到任何情況或惡劣天氣，總會有權取消或延遲
任何賽事，所有參賽費用及行政費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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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秘書處 
地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2號泰力工業中心 15樓 9室 
電話：（852）3110 0079 電子郵箱：championships@hkcdb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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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賽事附例 

1. 所有運動員必須為有效之個人會員。 

2. 小龍賽事：全隊最多20名隊員，包括：領隊1名、教練1名、鼓手1名、舵手1名、划手8至16
名。（每艘小龍最多可載划手 10 名或不少於 8 名划手，另須有鼓手、舵手各一名。） 

3. 基於安全理由，總會保留因天氣狀況而更改每艘龍舟划手人數的權利。 

4. 領隊：領隊可親自或委派一位成員作為暫代領隊，負責帶領運動員進入檢錄處報到，並必
須於其隊伍作賽期間留守於運動員檢錄處內負責與賽事職員聯絡。 

5. 教練：領隊可選擇於第二階段報名期間，按各比賽項目的參賽資格，教練必須登記成為運
動員方可出賽。 

6. 鼓手或舵手之替補：所有於第二階段報名正式登記之運動員均可替補鼓手或舵手位置。 

7. 所有運動員不可在同一組別中代表不同隊伍參賽，即同名隊伍分A、B隊參加同一組別，
亦作不同隊伍論。 

8. 大專公開錦標賽及大專女子錦標賽的運動員，必須將學生證副本電郵到總會秘書處，比賽

當天必須攜帶正本參賽，有需要時出示有效學生證正本供大會工作人員查核。 
9. 參賽隊伍必須於賽前30分鐘或參加場次4場之前（取用時間較短方案）到運動員檢錄處報
到。 

10. 任何參賽隊伍如被證實不符合有關項目的參賽資格將不能作賽。 

11. 每間機構/團體/隊伍的參賽項數將不受限制。 

12. 若任何組別的參賽隊伍之數目不足三隊，該組別總會將有權取消而不會另行通知。 

13. 總會有權拒絕任何隊伍參賽，而不需作出任何解釋。 

14. 如任何隊伍被發現未盡全力作賽或/及有失體育精神，有機會被取消資格。 

15. 任何隊伍，包括領隊、教練、所有運動員及隨隊人員，如有嚴重違反競賽規則或紀律行為，
可被取消參賽資格或/及所獲之獎項，甚至被停止參加總會主辦/合辦/協辦的任何賽事。 

16. 任何隊伍在比賽場地進行非法搭建或非法霸佔公眾地方或破壞場地設施/園林者，有機會
被檢控及取消參賽資格。所有已繳付的費用，恕不退還。 

17. 對關於賽事之一切事宜（包括賽事程序、賽道及條款及細則），總會有最終決定權（包括
有權更改且無須事先通知）。賽事如有變動，以總會宣布或於網站公布為準。如有爭議，

以總會之決定為準且不可推翻。 

18. 主辦機構有權使用活動期間拍攝之任何影像、錄音或照片作宣傳用途，無須參加者事先同
意。 

19. 此賽事通告，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